
智行理财网
廖重城虚拟货币诈骗判刑案

经过一段时间投资盈利、追加资金等操作，鲍某账户里的金额越来越多，这时对方
向他推荐小币种投资，称小币种杠杆高，获利是普通虚拟币的几倍。鲍某欣然同意
，然而购入后，鲍某的所有交易却在一夜之间莫名被平仓，账户里的钱只剩一个零
头。莫名其妙的鲍某联系带单老师和客服，对方声称平台后台遭遇黑客攻击，让他
等消息，这一等就是半年多。
2021年春节后，鲍某再也联系不上对方。直到这时，这个投资老手还是想不通，自
己怎么就会亏光了所有的钱。左思右想后，赶忙前往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黄埭派
出所报警求助。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初步查明这个平台背后是一个以虚拟币合约交易平台为媒介
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包装着正规公司的外壳，隐藏在位于四川成都的一个高档写
字楼里。该团伙日常以公司化模式运营，分为老板、总监、经理、业务员等层级。
老板吕某，深谙各类营销手段和销售套路，主要负责平台操作、公司的包装和话术
的编排。老板杨某负责管理，总监吴某、王某，经理易某、周某、何某等人负责指
导业务员伪装成平台客服或带单老师助理通过打电话、添加微信等方式与联系被骗
人，拉人进入平台。等受骗人进入平台后，老板、总监、经理就伪装带单老师，指
导受骗人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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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平台其实并未与虚拟币大盘发生交易，也就是说虚拟币一直都
在后台账户里。受骗人看似通过平台在交易，看到的都是平台显示的数据而已。
如果亏损了，钱就名正言顺进入骗子口袋；如果盈利了，想要提现就十分困难，因
为这是从诈骗团伙的口袋里掏钱，他们会以各种理由拖延提现时间或者提高提现门
槛，不会轻易让受骗人拿到钱。
直播讲课带人，捏造“成功”案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投资老手，交易新手更易被骗，而捏造所
谓的“权威”和以往成功案例，就是不法分子突破投资人心理防线的利器。

投资人于某告诉记者，炒币的操作方式和炒股和期货类似，而一些平台诈骗借助目
前网络直播的热潮，通过向投资人宣传免费直播讲课，并在节目中由操盘手分析买
入卖出的点位，博取投资人的信任，并进入平台的投资群。
“在微信群中，不时有’投资人’发出之前按照点位买入最终赚钱的截图，以及大
量的大额红包。而在这种氛围下，这么疯狂的盈利，没有太多人能抵挡，我也开始
动心了。“于某称。
于某也开始逐步掉入平台的陷阱，最开始平台声称直播完全免费，直播过后，会选
拔操作盈利成绩高的学生，进行各个老师的站队，而且不限制操作平台，不用担心
钱充值到他们指定的平台。但随着投资人逐渐放松警惕，诈骗平台逐步升级手段：
一是免费直播到收费班，引导投资人到更高级的精英老师班，引诱投资人不断加大
投资。
比如对不同级别的操盘手或专家进行分级，声称交纳200万一年的学费，将成为机
构客户，直接得到任何老师的终极指点。而进入不同“战绩”的老师指导投资班的
条件也不同，有的要求投资额2万元，有的7万左右，还有更高级的20-30万。
二是充钱或充币到假平台，
一旦充值，钱就进入到骗子私人腰包，因为平台是假的，根本没有真实交易，所以
也无法提币提现。
而当于某最终发现被骗后，其在各个平台投资总额已达90余万，最终追回30余万。
打击虚拟货币诈骗存在现实难度
事实上，我国监管部门早已意识到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带来的风险，及时预警，多次
出台举措予以整治。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要求
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2017年央行等七部门叫停各
类代币发行融资，并开展专项整治。随后，我国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ICO交易平
台基本实现无风险退出，人民币交易的比特币全球占比一度降至不足1%。
今年以来
，虚拟货币交易炒
作活动有所反弹。我国监管部门也迅
速反应，
从5月18日开始：密集释放对于加密货币的监管政策，5月21日，国务院金融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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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打击比特币
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
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金融委首次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内蒙古、青海、
四川等省份也都下达文件清理虚拟币挖矿。
但重拳之下，仍有不少投资人热衷于投资虚拟货币，并因此掉入骗局，造成不菲经
济损失。
京师济南律所张洪强律师指出，
首先需要明晰，在我国境内不允许虚拟货币的场内、场外发行，目前在国内发行、
场外发行数字货币都是违法的。
第二，利用虚拟货币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的案件属于新型网络犯罪，存在取证难
、定性难的问题，即使被立案调查，最终不一定会被判刑，有可能因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被撤案。
虚拟货币涉非法集资、诈骗、传销案件，多以各种合法形式掩盖，表现形式多样，
真实项目与虚假承诺、正常交易与违规操作交织混合，行为人往往在代币交易的基
础上附加设计了各种交易条件、交易规则，使得案件事实错综复杂，具有很强隐蔽
性，迷惑性，对该类案件的打击取证、司法认定存在诸多问题。
此外，目前
，针对数字货币，我国
并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
“九四公告”与《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
示》、《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等既不属于行政法规，也不是法律，
其仅是各主管部门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具有规范效力，但并不是真正的法律文
本。
再加上虚拟货币非法集资、诈骗、传销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民刑法律关系交织、涉
案财产来源去向多元化，再加上涉案人员一般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电子证据容
易被删除、修改，导致众多电子证据、书证、财务数据存在被销毁、删改、隐匿、
伪造的可能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获悉，投资者必须警惕，借助炒作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
资、诈骗之实的违法犯罪行为正在快速攀升，且此类案件侦查、维权都存在难度。
要想从根源上杜绝被诈骗风险，一方面不要投自己不熟悉、看不懂的领域，否则就
是给骗子机会；另一方面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因为贪心而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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